
（第11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7
D3HB20251
1270037

方顺桥镇河图村北有人在村塑料加
工企业整治过程中，不区分塑料加
工厂和分拣塑料厂。此外，孔村、
许村、高台村、郑各庄村、王辛力
村均有塑料加工厂在生产，也存在
粉尘、废水污染。

保定市
满城区/
清苑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1.关于“方顺桥镇河图村北有人在村塑料加工企业整治过程中，不区分塑料加工厂和分拣塑
料厂”问题不属实。经核查，2025年7月，满城区政府制定印发了《保定市满城区废旧塑料
回收利用行业规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对现有废旧塑料回收利用企业和摊点全面摸底排查
、分类施治，目前，河图村有塑料加工厂1家，为保定瑞鑫工贸有限公司，环保等手续齐
全，企业自2024年12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河图村现有废旧塑料分拣打包经营户
5户，作业工序均为外购废旧塑料－分拣－打包-出售，其中两户办理了营业执照，现场检查
时发现该5户经营户部分废旧塑料露天堆放，未做到完全进仓入棚。
2.关于“有塑料加工厂在生产，也存在粉尘、废水污染”问题部分属实。孔村有一家塑料加
工企业为保定市美琪航塑料制品制造有限公司，许村有一家塑料加工企业为保定市伟鑫塑料
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环保手续齐全，生产工序相同，废气经污染治理设施处理后提供15米排
气筒排放，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经核查两家企业11月份的监测报
告，监测数据达标。高台村现有塑料分拣摊点2家，无塑料加工等生产行为，已经做好“防
雨、防风、防尘”设施；王辛力村、郑各庄村无塑料分拣和塑料加工点，以上三个村均不存
在扬尘、废水污染情况。

部分
属实

引导企业规范经
营，积极帮扶引
导，确保规范达标
。

方顺桥镇政府已督促5户对露天堆放的废旧塑料
进行了清理和进仓入棚。

已办结 无

10
X3HB20251
1270030

保定市徐水区东史端镇辖区多个村
子内有无资质汽车拆解厂违规拆解
报废车，拆解废料用挖机掩埋地下
。在2025年11月22日—23日，为应
付环保督察，有大量报废车被转移
到东史端派出所斜对面大宽公路南
行道尽头的大院内。

保定市
徐水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关于“东史端镇辖区多个村子存在无资质汽车拆解厂违规拆解报废车，拆解废料用挖机掩
埋地下”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东史端镇共有15个行政村，在陈庄村、东徐庄村等个别村
庄发现有报废车暂存现象，或近年来发现过报废汽车外壳压块问题，未发现有汽车拆解设备
。经对东史端镇全域核查与暗访了解，暂未发现该区域存在拆解废料掩埋或倾倒的现象。2.
关于“在2025年11月22日-23日，为应付环保督察，有大量报废汽车被转移到东史端镇派出
所对面大宽公路南行到尽头的大院内”问题部分属实。该点位为中节能保定废旧汽车回收拆
解有限公司场地，自2020年企业长期停产并将场地外租，除部分场地外租用于存放回收来的
废旧金属外，有租户租用场地用于存放废旧机动车，11月28日，经现场核实共计存放243辆
报废机动车，均已于11月21日前运输至该场地，但属于该点位日常经营活动，并非应付环保
督察而转移存放。

部分
属实

常态化推进报废机
动车非法回收拆解
排查整治，引导经
营主体合法规范经
营，切实消除生态
环境安全隐患。

徐水区政府责令摊点负责人立即对留存的汽车零
部件开展合规转移处置，现已全部交由有资质的
第三方公司完成转移，处置流程符合环保相关规
定。

已办结 无

13
X3HB20251
1270048

反映位于保定市溪源污水处理厂内
的保定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
中心项目，按照设计，每日300吨污
泥经过中温厌氧消化处理后，产生
沼气约1万立方米，沼气经过脱硫脱
碳等净化处理后送至沼气利用系统
。其中3000余立方米沼气供给沼气
锅炉，剩余7000余立方米沼气输送
给保定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东风路的
天然气主管道，作为补充气源。但
时至今日，项目未按设计要求完成
天然气入网工程，剩余燃气直接燃
烧，每日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等废气
排入大气中，环保设备停运闲置。

保定市
市辖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关于“剩余7000余方沼气输送给保定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东风路的天然气主管道，作为补充气
源。但时至今日，项目未按设计要求完成天然气入网工程，剩余燃气直接燃烧，每日产生大
量二氧化碳等废气排入大气中，环保设备停运闲置”问题不属实。经核查，因天然气市场供
需格局变化、加气站运营效益等市场原因，保定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东风路加气站已停站多
年，且已改建为汽油加油站，原规划的沼气入网接口已无法使用，导致污泥处理中心所产沼
气失去了原定的外送利用途径。目前，项目实际运行中每日产气量为数百方至四千方。所产
沼气仅可满足厂区运行工艺所需，无富余气量可供外送。污泥处理中心整体运行稳定，不存
在核心环保设备整体停运闲置的情况。

不属
实

规范设备运行，切
实保障城市污水处
理设施正常运转。

保定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加强对溪源
污水处理厂的监督管理，确保设备规范运行，切
实保障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

已办结 无

35
X3HB20251
1270047

循环经济示范区园区内多家企业环
评手续造假，多家企业共用一个污
水预处理设施，该预处理设施就是
联合环境水务（高阳）有限公司的
原三期污水处理，实际已停用多年
。

保定市
高阳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1.关于“循环经济示范区园区内多家企业环评手续造假”问题不属实。经核查，新入驻园区
的13家印染企业，除高阳县海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未完成审批外，其余已全部取得环评批复
和排污许可，其中4家已于近期开展调试生产。 2.关于“多家企业共用一个污水预处理设
施，该预处理设施就是联合环境水务（高阳）有限公司的原三期污水处理”属实。按照高阳
县搬迁入园方案要求，印染企业搬迁入园后可不再单独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由联合环境水
务（高阳）有限公司闲置三期设施技改升级后为入园企业提供污水集中预处理服务。3.关于
“实际已停用多年”部分属实。联合环境水务（高阳）有限公司分为西厂区（一期+二期）
和东厂区（三期），前期因收集污水量不足，无法满足三套系统同时运行，自2022年8月10
日起三期系统停止运行，并办理停产手续。目前，该厂三期设施技改升级后为入园企业提供
污水集中预处理服务，现场该厂三期的污水预处理设施正在运行，该厂进水口已对8家排水
印染企业各自的一企一管分别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同时在三期出水口安装自动监测设备，自
动监测设备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数据实时上传自动监控平台。

部分
属实

加大监管力度，确
保企业达标排放。

2025年11月22日，高阳县环境监控中心对联合
环境水务（高阳）有限公司三期污水集中预处理
厂的出水水质进行监测，监测数据达标。

已办结 无

39
D3HB20251
1270027

保定市涿州市林家屯镇二屯村村北
高速路旁村民砍伐72亩林地。

保定市
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关于“砍伐72亩林地”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举报人所反映的72亩地位于涿州市林家屯镇
二屯村村北高速路旁，现状为耕地、部分林地，无树木，已种植庄稼。砍伐行为的实施主体
为涿州市泽枫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清理地上附着物属于履行法院判决及和解协议内容。

部分
属实

强化土地管理，严
防引发生态破坏问
题。

林家屯镇政府将加强土地管理，在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过程中严格依法依规使用土地，防止出现破
坏生态等相关问题。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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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3HB20251
1270031

保定市涿州市刁窝镇沿鲁村村西耕
地内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并用围
挡圈起来。

保定市
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关于“耕地内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并用围挡圈起来”问题不属实。经核查及无人机飞检，
该位置未见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放现象，少量裸露土堆未苫盖，设置围挡是为防止周围倾
倒垃圾，在国有土地证范围内。经问询沿鲁村村委会，该位置2022年至今未发生倾倒生活垃
圾及建筑垃圾问题，并出具了证明材料。

不属
实

对少量裸露土堆进
行苫盖。

针对“少量裸露土堆未苫盖”问题。沿鲁村村委
会已苫盖完毕。

已办结 无

53
D3HB20251
1270010

有人在魏村镇马罗候村北约2公里处
的占地300余亩、深约几十米的基本
农田（原砖窑厂）掩埋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已高出地面。

保定市
清苑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关于“占地300余亩、深约几十米的基本农田（原砖窑厂）”问题不属实。经核查，魏村
镇马罗侯村原砖窑占地，经套合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该处土地地类为建设用地，第三次
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其他草地（属于未利用地），在该宗土地范围内没有基本农田及耕地。
2.关于“掩埋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已高出地面”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场地内堆存有建
筑垃圾，未发现有生活垃圾。

部分
属实

按照住建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建
筑垃圾治理的意见
》相关要求和建筑
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积极开展整改。

针对“掩埋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已高出地面”
问题。清苑区将按照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相关要求和建筑垃圾处
理技术标准积极开展整改。

未办结 无

58
D3HB20251
1270007

郑章镇东柴村某村民在40余亩基本
农田上用工业硫磺熏山药，影响周
边庄稼生长。

保定市
安国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1.关于“郑章镇东柴村某村民在40余亩基本农田上用工业硫磺熏山药”问题部分属实。祁丰
圣山药集中熏蒸加工基地占地15.522亩，地类为部分建设用地、设施用地和林地，不侵占基
本农田，厂区南侧租用的12.35亩土地为基本农田，用作山药鲜货的临时堆放地，属于季节
性使用。该基地现场建设了30间密闭药材熏蒸房和一套三级脱硫塔，用硫磺熏蒸时去除SO2
采取“生石灰—石膏”脱硫工艺，经查阅检测报告，符合排放标准。2.关于“影响周边庄稼
生长”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该基地厂区东侧、南侧为冬小麦农田，北为闲置厂房闲地，西
侧为墓地，经过现场走访东侧和南侧种植户，种植户均反映，未对其种植产生影响。

部分
属实

严格规范管理，确
保达标排放；增加
巡查频次，加强耕
地保护。

1.加强对全部加工环节规范管理，严格脱硫设
备的使用，确保稳定运行、达标排放。2.郑章
镇政府执法人员加强巡查，严禁在基本农田进行
硫磺熏蒸作业。

已办结 无

67
D3HB20251
1270009

保定市满城区神星镇玉山村村西养
牛场、养羊场非法占地，无证经
营，异味污染。

保定市
满城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1.关于“保定市满城区神星镇玉山村村西养牛场、养羊场非法占地”问题部分属实。经核
查，王某某养牛场占地16.59亩，耿某某养羊户占地0.69亩，冉某某养羊户占地1.73亩，上
述三个地块在国有土地使用证范围内。经了解，3人均为私自圈占养殖，未与土地使用权人
沟通。因此，占地性质从行政角度不属于非法占地，但从民事角度上存在侵权行为。2.关于
“无证经营”问题不属实。经核查，王某某养牛场已于2019年3月20日办理了泉涌种植园营
业执照，于2019年3月在满城区农业农村局进行了畜禽养殖场备案，根据《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标准〉
通知》（冀农业牧发〔2016〕7号）规定，该养殖场养殖肉牛年出栏低于100头，不属于规模
化养殖场。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规定，该养殖场不需
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耿某某养羊户和冉某某养羊户为散养户。3.关于“异味污染”问
题部分属实。王某某养牛场2019年建设了粪污收集处理设施，并与当地村民签订了粪污消纳
协议，清理后发酵还田，现场发现该养牛场院内存在部分粪便堆积未及时清理，场区内存在
异味。耿某某养羊户和冉云峰养羊户为散养户，养殖数量少，以放养为主，圈舍内无明显异
味。

部分
属实

规范畜禽养殖场管
理，减少异味污染
。

王某某养牛场明确专人每日负责场区环境卫生，
规范粪污收集、转运、处理全环节操作，确保产
生的粪污及时处理、规范处置，切实减少异味产
生与扩散，目前已完成整改。

已办结 无


